
企业端机动车发票开具操作流程

（金税盘——服务单位：航天信息）

一、机动车类增值税专用发票

（一）生产企业开具操作流程

1.基本流程

【第一步】在发票管理模块，点击发票填开，选择增值税专用发票填开，如图 1 所示。

图 1 发票种类选择

【第二步】进入增值税专用发票填开界面，开具类型选择“机动车开具”，机动车企业默认

开具类型为“机动车开具”，如图 2 所示。

图 2 机动车专用发票填开界面

【第三步】输入购买方信息，录入商品行信息，商品只能选择税收分类编码为机动车类的商



品，单位、数量和单价为必填项，其中单位必须为“辆”，数量只能是整数。如图 3 所示。

图 3 单位、数量和单价栏为必填项

【第四步】信息录入完毕，核对票面信息无误，点击“打印”按钮，该张机动车专用发票开

具完毕，机动车专用发票左上角有“机动车”字样，如图 4 所示。

图 4 机动车专用发票预览界面

2.注意事项

 开具机动车专用发票时，只能使用机动车类税收分类编码。

 开具机动车专用发票时，商品行的“单位”、“数量”和“单价”栏不能为空，且

单位必须是“辆”，数量必须是整数。

 授权类型为“国内生产商”的企业开具机动车专用发票，商品行中“数量”栏他

数值大于 1 时，规格型号必须是空。否则点击打印按钮，系统提示“机动车生产

企业开具机动车专用发票，数量不为 1 时，规格型号必须为空”，如图 5 所示。



图 5 数量大于 1时，规格型号必须为空

 作为生产企业，需要先开具机动车专用发票并上传，再将合格证信息上传至工信

部。

3.常见问题

 经销商既购买了整车，又购买了其他配件，作为生产商能不能开在一张发票上？

答：配件如果不在机动车编码里需要另开一张发票。开具整车时开具类型要选择“机

动车开具”，开具不属于机动车分类编码的配件时开具类型要选择“普通开具”。

（二）其他企业开具操作流程

1.基本流程

【第一步】在发票管理模块，点击发票填开，选择增值税专用发票，如图 6 所示。

图 6 发票种类选择

【第二步】开具类型选择“机动车开具”，机动车企业默认开具类型为“机动车开具”，如图

7所示。



图 7 机动车专用发票填开界面

【第三步】输入购买方信息，录入商品行信息，商品只能选择税收分类编码为机动车类的商

品，规格型号、单位、数量和单价为必填项，其中规格型号必须填写车辆的“车辆识别代码

/车架号码”，单位必须为“辆”，数量只能为 1。如图 8 所示。

图 8 单位、数量和单价栏为必填项

【第四步】信息录入完毕，核对票面信息无误，点击“打印”按钮，该张机动车专用发票开

具完毕，机动车专用发票左上角有“机动车”字样，如图 9 所示。

图 9 机动车专用发票预览界面



2.注意事项

 授权类型为“授权经销商”、“其他经销商”、“进口机动车生产企业驻我国办事机

构或总授权代理机构”和“从事机动车进口的其他贸易企业”的机动车企业必须

在线开具机动车专用发票。

 规格型号栏必须填写“车辆识别代码/车架号码”，税务局端校验该合格证存在且

在该企业名下时方可继续开票，当录入的“车辆识别代码/车架号码”不在本企业

名下时，点击打印局端返回“不属于本企业，不允许开具发票”，如图 10 所示。

图 10合格证不属于本企业

 数量栏只能为 1，规格型号中必须输入本企业台账中可用的 “车辆识别代码/车架

号码”。

3.常见问题

 一辆车的不含税价格超过了单张增值税专用发票限额，同一个车架号码数量可以

填 0.5 开两张增值税专用发票吗？

答：不可以。开具机动车专用发票时，数量必须为整数，当车辆价格大于企业单张

专用发票限额时，需到主管税务机关提升开票限额。

 4S 店如何开具维修费的专用发票？

答：在增值税专用发票填开界面，将开具类型选择为“普通开具”。

 下游企业是否要认证抵扣上游企业开具的进项发票后才能开具销售发票？

答：不需要，上游企业开具的发票上传至税局系统后，下游就可以开具销售发票。

 上一环节的机动车专用发票开具后，下一个环节是否可以在当天开具专用发票/机

动车销售统一发票？

答：可以开具，一般上环节企业开具机动车专用发票并上传后的半个小时之后下一

环节的企业就可以使用该车辆开具机动车专用发票或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

二、机动车类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具

1.基本流程

开具红字机动车增值税专用发票之前，需要先开具红字机动车专用发票信息表，信息表



上传审核通过后，销售方使用该信息表开具红字机动车增值税专用发票。

红字机动车专用发票信息表

根据实际业务情况，信息表分为销售方申请和购买方申请。

销售方申请开具信息表

本地存在所要重新的蓝字发票时，可以在发票查询的查看明细界面，直接点击“开具信

息表”按钮来申请开具红字发票信息表。如图 11 所示。

图 11查看明细界面开信息表

本指南中以在“信息表-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信息表填开”中申请开具信息表为例进行说明：

【第一步】在发票管理模块，点击“信息表”，选择“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信息表填开”，如

图 12 所示。

图 12信息表-信息表填开

【第二步】进入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信息表信息选择界面。如图 13 所示。



图 13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信息表信息选择

【第三步】选择“机动车发票”，如图 14 所示。

图 14红字机动车专用发票信息表信息选择

【第四步】选择销售方申请，录入对应蓝字发票代码号码和开具时间，如图 15 所示。



图 15蓝字发票信息录入

【第五步】点击“下一步”，系统提示“本张发票可以开具红字发票”。如图 16 所示。

图 16本张发票可以开具红字发票

【第六步】点击“确定”按钮，进入机动车红字发票信息表填开界面，如图 17 所示。

图 17机动车红字发票信息表填开界面

【第七步】录入商品行信息，核对无误点击“打印”按钮，信息表填开完毕。

【第八步】点击“信息表”，选择“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信息表维护”，如图 18 所示。



图 18 信息表-信息表维护

【第九步】进入“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信息表维护”界面。如图 19 所示。

图 19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信息表维护

【第十步】选择信息表，点击“上传”按钮，局端返回“审核通过”，如图 20 所示。该张信

息表可以用来开具红字机动车专用发票。

图 20信息表审核通过

购买方申请开具信息表

【第一步】在发票管理模块，点击“信息表”，选择“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信息表填开”，如

图 21 所示。



图 21信息表-信息表填开

【第二步】进入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信息表信息选择界面。如图 22 所示。

图 22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信息表信息选择

【第三步】选择“机动车专用发票”，选择购买方申请，如图 23 所示。

图 23红字机动车专用发票信息表信息选择

【第五步】点击“确定”按钮，进入机动车红字发票信息表填开界面，如图 24 所示。



图 24机动车红字发票信息表填开界面

【第六步】录入销售方信息和商品行信息，开具理由为“涉及销货退回、开票有误等，将购

买方机动车购销台账中对应合格证退回销售方”时，商品行规格型号、单位、数量不能为空，

规格型号栏必须录入“车辆识别代码/车架号码”，单位为“辆”单位，数量为 1。核对无误

点击“打印”按钮，信息表填开完毕。

【第七步】点击“信息表”，选择“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信息表维护”，如图 25 所示。

图 25信息表-信息表维护

【第八步】进入“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信息表维护”界面。如图 26 所示。

图 26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信息表维护

【第九步】选择信息表，点击“上传”按钮，局端返回“审核通过”，如图 27 所示。该张信

息表可以用来开具红字机动车专用发票。



图 27信息表审核通过

红字机动车专用发票开具

机动车红字发票信息表审核通过后，可以用来开具机动车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机动车

红字专用发票开具时，只能使用“导入网络下载红字发票信息表”的方式开具。

【第一步】进入专用发票填开界面，开具类型使用“机动车开具”，点击“红字”按钮，显

示“导入网络下载红字发票信息表”。如图 28 所示。

图 28机动车红字专用发票填开界面

【第二步】点击“导入网络红字发票信息表”，进入信息表选择界面，如图 29 所示。

图 29信息表选择界面

【第三步】勾选要使用的信息表，点击“选择”按钮，回到机动车红字发票填开界面，如图



30 所示。

图 30机动车红字专用发票

【第四步】票面信息核对无误后，点击“打印”按钮，该张机动车红字专用发票开具完毕。

打印出的机动车红字专用发票左上角有“机动车”和“销项负数”字样。如图 31 所示。

图 31机动车红字专用发票票样

2.注意事项

 信息表开具理由选择“涉及销货退回、开票有误等，将购买方机动车购销台账中

对应合格证退回销售方”时，信息表填开界面的“规格型号”栏必须填写“车辆

识别代码”，且“单位”、“数量”、“单价”栏必填，单位必须为“辆”。

 信息表开具理由选择“仅涉及销售折让，不涉及购销双方机动车购销台账调整”

时，信息表填开界面“规格型号”栏不填写“车辆识别代码”，且“单位”、“数量”、

“单价”栏必须为空。

 蓝字发票带有清单时，如果信息表开具理由选择“涉及销货退回、开票有误等，

将购买方机动车购销台账中对应合格证退回销售方”，则每张信息表不允许超8行，

弹出清单明细列表，纳税人可选择对应明细行进行信息表开具。

 机动车红字发票信息表审核通过后，可以用来开具机动车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

机动车红字专用发票开具时，只能使用“导入网络下载红字发票信息表”的方式

开具。

 销方开具机动车红字发票信息表时，必须全票面开具。



 对于需要部分红冲蓝字发票的，按照目前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具和抵扣规则，受票

方抵扣进项税额前，如果开票方申请红字通知单，部分红冲蓝字发票的，下游就

不能勾选该蓝字发票抵扣剩余的进项税额。但是如果下游已经抵扣的，可以由下

游企业申请开具红字发票信息表，这样只转出红冲部分的进项税额。

 对带清单的机动车专用发票冲红时，开具理由为“涉及销货退回、开票有误等，

将购买方机动车购销台账中对应合格证退回销售方”时，需要开具多张信息表，

每张信息表最多 8行商品。

3.常见问题

 开具一辆车红字发票后，需要等待多久才能重新开具这辆车的蓝字发票？

答：红字机动车发票上传至税局系统后即可重新开具蓝字发票。

 下游企业开具的红字发票信息表已经审核通过，但是开具红字机动车专用发票时

找不到该信息表？

答：开具类型为机动车开具时只能选择到机动车类红字发票信息表，普通的红字发

票信息表不显示，需要请下游企业将该张信息表撤销，然后选择“机动车专用发票”

重新开具信息表并上传。

 机动车专用发票中的部分车辆退回销售方名下，现在购买方无法对该蓝字发票下

剩余的车辆进行勾选抵扣。

答：此问题是因为购买方尚未认证抵扣的情况下，销售方针对蓝票部分车辆申请了

红字信息表并开具了红字专票，此时购买方无法继续认证抵扣原蓝字专票剩余进销

增值税税额。可以通过以下方法处理：1.继续将原蓝字发票全部红冲，然后重新开

具新机动车类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红冲蓝字时，选择红冲理由为销售退回的，如果

下游已经将部分车辆对外销售的，还需逐级红冲，将车辆信息回退至下游企业，否

则红冲时系统提示车辆不属于购方，不能红冲。2.当月的可以作废部分红冲的红字

发票，撤销红字通知单，下游企业先抵扣，然后在再部分红冲。

三、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开具

1.基本流程

【第一步】在发票管理模块，点击发票填开，选择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填开，如图 32 所示。

图 32发票种类选择

【第二步】初次进入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开具界面时，系统提示“请选择发票版式”，如图



33 所示。

图 33请选择发票版式

【第三步】根据纸质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版式，选择“2014 版”或“2021 版”。 2021 版机

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开具界面如图 34 所示，2014 版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开具界面如图 35 所

示。

图 34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填开界面（2021 版）

图 35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填开界面（2014 版）

【第四步】录入购买方名称和税号，输入车辆类型、厂牌型号和产地，点击“车辆识别代号

/车架号码”，进入车辆联网查询界面，如图 36 所示。



图 36 车辆联网查询界面

【第五步】录入“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码”，点击“确认”按钮，系统将税局端返回的车辆

合格证信息自动填充到发票对应栏次，如图 37 所示。

图 37合格证信息返回到票面

【第六步】录入小写价税合计，正确选择税率，核对地址电话、银行账号等信息无误后，点

击打印按钮，该张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开具完毕。

2.注意事项

 2021 年 5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之间，注意根据纸质发票版式选择发票模板

为 2021 或 2014 版。

 2021 年 5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之间，初次进入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开具界

面时，必须根据纸质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选择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版式（2014 版

或 2021 版）作为默认版式。后续需要改变可以在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填开界面直

接点击“2014 版”或“2021 版”切换为与纸质票一致的版式，切换后开票软件会

记录切换后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版式，下次进入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填开界面

的默认版式延续上一张发票选择的版式。

 2014 版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自 2022 年 2 月 28 日 24：00 起停止打印功能。

 开具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时，只能使用机动车类税收分类编码。

 使用 2021 版式开具发票时，纳税人识别号栏次最大长度为 22 个字符。开具蓝字

发票时仅可输入数字和字母，开具红字发票时，因存在使用 2021 版发票对 2014

版发票红冲的情况，会优先取用对应蓝字发票的购买方纳税人识别号，如蓝字发

票购买方纳税人识别号为空，则取对应的组织机构代码，如组织机构代码含非数

字和字母的其他字符，则取空值。



 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需在线开具，并根据输入的“车架识别代号/车架号码”联网

至税务局端校验该合格证是否在该企业名下且状态为未使用，是则可继续开票，

不是则不允许使用该车架识别代号/车架号码信息开具发票。

 蓝字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不能作废，验签失败可以手工作废。

 开具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红字发票时，红票内容必须与蓝字发票内容一致。

 5 月 1 日之前制造的车辆，对于本地找不到对应蓝字发票的，开具红字发票时需进

行联网校验，找不到对应指定的蓝字发票也可以继续冲红。

 对 5 月 1 日以后开具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冲红时，如果对应蓝字机动车销售统

一发票在本地不存在，红票信息录入完毕点击打印时，税局端会对输入信息与局

端该张蓝字发票信息进行比对，比对一致方可冲红。

 开具红字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时应正确填写原蓝字发票代码、号码及开票日期，

否则将会因为查找不到对应蓝字发票，不允许开具红字发票。

 对本地可以找到的蓝字发票冲红时，可以直接在发票查询的查看明细界面，点击

“冲红”按钮开具红字发票，此时需要根据纸质发票选择版式为“2014 版”或“2021

版”。如图 38 所示。

图 38查看明细界面冲红

3.常见问题

 开具红字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时，是否要求与蓝字发票版式一致？

答：可以使用 2021 版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对 2014 版蓝字发票冲红，但是不能使用

2014 版发票对 2021 版发票进行冲红。

 蓝字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进行了冲红，现已使用该车架号再次开具蓝字机动车销

售统一发票，此时发现第一张蓝票没有错误，第二张蓝票才是不对的，是否可以

将第一张蓝票对应的红字发票作废？

答：不可以，只能先开具一张红字发票将第二张蓝字发票冲红，然后再使用该车架

号重新开具正确的蓝字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

 使用 2021 版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红冲 2014 版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后，再次开具

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提示合格证已使用。

答：此问题会在 6 月底税局端系统升级后彻底解决，目前可使用 2014 版机动车销

售统一发票（或者在开票系统中选择 2014 版发票版式）红冲 2014 版机动车销售统

一发票或联系主管税务机关手工维护/重置合格证使用状态。



 使用 2021 版模板开具了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开具后发现应该使用 2014 版，于

是开具了一张 2021 版的红字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上传后重新使用 2014 版开具

了蓝字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三张发票均已上传至局端，但是车管所上牌照时查

看系统中同一车架号有两张蓝字发票，没有红字发票，这种情况不允许上牌照。

答：税局端查询到这一车架号对应的发票情况逻辑正常，第一张蓝字机动车销售统

一发票开具后开了一张红字发票，然后又开具了一张蓝字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至

于税局端数据与车管所数据同步规则需要咨询相关系统。

四、联系方式

金税盘开票软件服务热线：95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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